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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）浙 0108 民 初
7310号

傅杰、来春峰：本院
对原告刘运其诉被告傅
杰、来春峰民间借贷纠
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
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本院民事判决书[案号：
（2017）浙 0108 民 初
7310 号]。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8 民 初
6074号

杭州兴华房地产代
理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
原告倪桂芳与你合同纠
纷一案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17）浙 0108 民 初
6074 号民事判决书：原
告倪桂芳与被告杭州兴
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
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签
订的《房屋委托合同》于
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；
被告杭州兴华房地产代
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
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
原告倪桂芳租金 18000
元、公告费650元；案件
受理费 250 元，由被告
杭州兴华房地产代理有
限公司负担。

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8 民 初
5828号

陈水富、赵云峰：本
院对赵武俊诉你们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（2017）浙0108民
初 5828 号民事判决书。
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08 民 初
5496号

徐晓兵、陆婕皓：本
院对陈波诉你们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 达（2017）浙 0108 民
初 549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杭州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
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5916号

祝永远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过水云诉被告祝
永远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
庭 传 票 、民 事 裁 定 书
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60日即视为送
达，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
2018 年 09 月 04 日下午
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
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5936号

吴传灯：本院受理
原告曹昌宝诉被告吴传
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变更诉讼请求
申请书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
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及（2018）浙0110民初
5936 号民事裁定书等。
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
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。
并定于2018年9月10日
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
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7）浙 0110 民 初
17791号

言海民、苗振凤：本
院受理原告曹春青诉被
告言海民、苗振凤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达本院（2017）浙0110
民初 17797 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们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公告期满后15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110 民 初
17819号

言海民、苗振凤：本
院受理原告曹春青、严
厚银诉被告言海民、苗
振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浙0110民初17819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们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
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杭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1 民 初
3476号

杭州爱尚当家智能
家居有限公司：本院受
理原告郑春琴诉被告杭
州爱尚当家智能家居有
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
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单
位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
起诉状副本、增加诉讼
请求申请书、证据材料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诉讼风险告知书、告
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、开庭传票等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
起 15 日和 30 日内。本
院定于 2018 年 9 月 14
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 15
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212 民 初
13149号

应军：原告宁波坤
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
你及被告应达民间借贷
纠纷一案，因本案被告
应达不服本院（2017）浙
0212 民初 13149 号民事
判决书提起上诉。现依
法向你送达上诉状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
状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
（2017）浙 0212 民 初
14157号

宁波龙城物资有限
公司、浙江省岱山县海
舟修造船有限公司、浙
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、
何瑛、何海、张龙飞：本
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审宁波分行
与被告宁波龙城物资有
限公司、浙江省岱山县
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、
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
司、何瑛、何海、张龙飞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17）浙 0212 民 初
14157号民事判决书、上
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
知书、民事裁定书（保
全）。自公告之日起满
60日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
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
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宁波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
(2018)浙0226民初208
号

张卫健、崔凯凯：本
院受理原告杨朝辉诉你
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(2018)浙
0226 民 初 208 号 民 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即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宁海县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226 民 初
397号

潘坚锋：本院受理
原告童建金诉你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8）浙 0226 民 初
397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 宁海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0281民催20
号

宁波兴莱达灯具有
限公司，因遗失宁波余
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梁弄支行的银行
汇票一份，向本院申请
公示催告，本院决定受
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219
条规定，现予公告。

一、公示催告申请
人，宁波兴莱达灯具有
限公司。

二、公示催告的票
据：宁波余姚农村商业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梁弄
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
22881176 号、票面金额
为60000元、出票人宁波
兴莱达灯具有限公司、
收款人浙江开平企业管
理咨询有限公司、持票
人宁波兴莱达灯具有限
公司。

三、申报权利的期
间：自 2018 年 5 月 28 日
起2018年7月28日止。

四、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内，利害关系人应
向本院申报权利。届时
如果无人申报权利，本
院将依法作出判决，宣
告上述票据无效。在公
示催告期间，转让该票
据权利的行为无效。

余姚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0603破5号

本院根据上虞市曹
娥街道三林保温材料经
营部的申请于 2018 年 5
月15日裁定受理该公司
对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
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
案，并指定绍兴宏泰会
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
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
限公司管理人。绍兴县
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
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7
月4日（含）前，向绍兴县
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
管理人[申报时间：每周
一 至 周 五 ，上 午 9：
00-11：00，下 午 2：
00-5：00；申报地址：浙
江绍兴市柯桥区时代广
场A座一楼001室（绍兴
宏泰会计师事务所），联
系人：张明敏、宣珍，联
系 电 话 ：
0575-84125756、
85201922， 手 机 ：
13004605169、
13515853209，传 真 ：
0575-84125016；邮 箱 ：
365721709@qq.com，邮
编：312000]申报债权。
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
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产
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
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
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
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
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
生的费用。未申报债
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
利。绍兴县新士化工
助剂有限公司的债务
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
向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
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
务或交付财产。绍兴县
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
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
财产，权利人可以通过
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
限公司管理人依法行使
取回权。

本院定于 2018 年 7
月19日下午14：00在本
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
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
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
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
会议的债权人如第自
然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身
份证件；如系法人或其
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
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
责人身份证明书。如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
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
证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
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
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
函。本院地址：浙江省
绍兴市柯桥区群贤路
2169号。
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604 民 初
7732号

吕文君、邵晓卫、浙
江上美时装有限公司：
本院对原告贺鋆芳、田
芝影与被告吕文君、邵
晓卫、浙江上美时装有
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已审理终 结 。 现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(2018) 浙 0604 民 初
773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

（2016）浙03破9号
2016 年 10 月 10

日，本院根据温州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宣隆支
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债
务人温州桥创经济发
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
案。经查明，债务人温
州桥创经济发展有限公
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
以清偿破产费用。本院
认为：温州桥创经济发
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
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
产费用为收，申请宣告
温州桥创经济发展有限
公司破产，并终结破产清
算程序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第43
条、第 107 条之规定，本
院于2018年5月22日宣
告温州桥创经济发展有
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
桥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
的破产清算程序。
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3 民初 229
号

彭尾福、陈霖、马
福林：本院受理原告益
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
公司诉被告杨刚、彭尾
福 、陈 霖 、马 福 林 、陈
锋、福州市顺天旺粮油
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
权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及开庭传票、合议庭
组成人员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等。自发出本公
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
为送在，答辩和举证期
限依次为公告期满后15
日 和 30 日 。 并 定 于
2018 年 9 月 4 日 9 时 00
分，在本院涉外审判法
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302 民 初
3301号、3304号、3306
号、3307号

温州浙南建设集
团有限公司、温州市润
铁物资有限公司：本院
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
鹿城支行与被告温州
浙南建设集团园艺装
潢公司（从属名温州市
园艺装潢建筑工程公
司）、包献川、马秋怡、浙
江浙南建设集团有限公
司、温州市润铁物资有
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
纷四案，因用直接送达
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
送达诉讼文书，现依法
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起
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、
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诉讼须
知、适用令状式裁判文
书告知书、民事裁定书
等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
起60日内来本院商事审
判庭领取，逾期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
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
内。本院定于 2018 年 9
月 4 日上午 9 时整在本
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
庭审理上述四案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04 民 初
1185号

曾丽佳：本院受理
原告董苗苗与被告王
陈、曾丽佳民间借贷纠
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
结。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8）浙0304民初1185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被告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
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

（2017）浙0304破31号
本院于2017年8月

14 日 受 理 的（2017）浙
0304 破申 47 号申请人
周长克申请温州市瓯海
娄桥轻化设备厂破产清
算一案，经审理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破产法》第107条第一款
之规定，于 2018 年 5 月
18日作出（2017）浙0304
破 31 号之一民事裁定
书，宣告温州市欧海娄
桥轻化设备厂破产。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04 民 初
1345号

扬业电器有限公
司、温州市霸力锁具有
限公司、杨育亮、潘秀
萍、杨益坚、牛春玲：本
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
行与被告扬业电器有限
公司、温州市霸力锁具
有限公司、杨育亮、潘秀
萍、杨益坚、牛春玲金融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已审理终结。依法向你
们 公 告 送 达（2018）浙
0304 民初 1345 号民事
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
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
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411 民 初
1678号

丁伟：本院受理原
告朱炜诉被告丁伟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
书、起诉状副本、举证责
任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成员通知书、证据副本
及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
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、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15日、30日
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
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
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裁判。
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483 民 初
1767号

戴力：本院受理原
告桐乡市东方丝绸印染
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戴
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，
因被告戴力无法以其他
方式送达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
等法律文书。自公告之
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
十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三日（遇节假
日顺延）上午九时在公
开开庭审理。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桐乡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502 民 初
3131号

毛益峰：本院受理
原告施春跃与被告毛益
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无法采取直接、邮寄等
方式送达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
证据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民事
裁定书、告知审判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司法公
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
书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，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
达。举证期与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
满 后 的 30 日 和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
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本院将依法缺
席判决。
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502 民 初
1085号

钟华、佘建花：本院
受理的原告湖州织里中
立达布行与被告钟华、
佘建花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，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
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
法律文书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（2018）浙0502
民初 1085 号民事判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60日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


